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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司农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刘火旺、张抒雯、陈皓淳、耿启庆：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有关规定，我局牵头对广东司农会计师事务所（以下简称司农所）进行检查。经查，你们存在以下问题：
    一、内部治理方面
一是对分所的一体化管理不规范。司农所分所在初期发展过渡期内，除上缴管理费和分担在总所发生的归属于分所的费用外，分所合伙人自负盈亏。二是业绩考核及相关利润分配不规范。司农所由各业务部门对各合伙人及其业务团队的业绩收入进行考核分配,未实现由事务所统一进行考核分配。
上述情形不符合《会计师事务所质量管理准则第5101号——业务质量管理》第三十三条、第五十四条，《会计师事务所一体化管理办法》第六条、第八条和第九条等规定。
二、质量管理方面
一是个别项目质量复核不充分。二是项目风险管理不完善，内部制度对中高风险项目分类没有明确指引，且分类结果没有经过适当层级的审批。
上述情形不符合《会计师事务所质量管理准则第5101号——业务质量管理》第六十三条、《会计师事务所质量管理准则第5102号——项目质量复核》第二十八条等规定。 
三、独立性方面
一是个别审计项目组人员的近亲属买卖其参与审计项目的股票，个别合伙人的近亲属买卖其同一部门的审计客户股票。二是独立性声明签署不规范，个别项目存在漏签情况。三是内幕信息知情人管理不规范，存在漏报、申报不及时等情况。
上述情形不符合《中国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守则第4号——审计和审阅业务对独立性的要求》第六十七条、《中国注册会计师独立性准则第1号——财务报表审计和审阅业务对独立性的要求》第六十条、《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1201号——计划审计工作》第六条、《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5号——上市公司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第八条等规定。
四、项目执业质量方面
（一）风险评估方面。穿行测试不规范，个别项目对审计确定的具有财务重大性的重要组成部分实体的相关业务层面内部控制活动未完全执行穿行测试，且底稿未记录原因。
（二）控制测试方面。一是执行销售业务内部控制测试时，未定义样本总体，个别执行的程序无法应对控制点的测试目标。二是对信息技术控制测试发现的一般控制缺陷未执行进一步审计程序。
（三）实质性程序方面。1.收入审计程序方面。截止性测试程序不充分，底稿获取的部分收入确认证据没有签收日期，但未见执行进一步审计程序核实收入是否存在跨期。2.应收账款审计程序方面。一是个别项目2024年审计报告披露的有关应收账款关键审计事项的个别应对措施未实际执行。二是公司应收账款预期信用损失测算的个别公式有误，项目组在审计中未予以充分关注。3.存货审计程序方面。一是未针对发出商品存货跌价准备设计和实施相关审计程序。二是在存货审计中未充分关注公司相关原材料、半成品减值测算及产成品可变现净值测算中部分数值取数有误。4.函证程序方面。对个别往来款函证回函结果不符的情况未实施进一步审计程序。
（四）其他方面。个别项目审计底稿归档不完整。审计底稿部分记录存在错误，部分记录不充分。
上述情形不符合《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1131号——审计工作底稿》第十条,《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1211号——重大错报风险的识别和评估》第十六条,《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1231号——针对评估的重大错报风险采取的应对措施》第六条、第八条、第十条、第十六条,《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1301号——审计证据》第十条,《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1312号——函证》第二十一条,《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1321号——会计估计和相关披露的审计》第十九条,《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1401号——对集团财务报表审计的特殊考虑》第三十八条、第三十九条，《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1504号——在审计报告中沟通关键审计事项》第十三条等规定。
司农所在内部治理、质量管理、独立性方面以及部分项目执业方面存在的上述行为不符合《中国注册会计师执业准则》《中国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守则》的有关要求，违反了《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182号）第四十五条第一款、第四十六条规定。刘火旺、张抒雯作为众业达2024年年报审计项目的签字会计师，陈皓淳、耿启庆作为实丰文化2024年年报审计项目的签字会计师，对有关项目执业存在的问题负有主要责任。
根据《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182号）第五十五条的规定，我局决定对司农所及刘火旺、张抒雯、陈皓淳、耿启庆采取出具警示函的行政监管措施。你们应严格遵照相关法律法规和中国注册会计师执业准则的规定，及时采取措施完善内部治理体系，健全质量控制制度，加强独立性管理，提高审计执业质量。你们应当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30日内向我局提交书面整改报告。
如果对本行政监管措施不服，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提出行政复议申请，也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个月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复议与诉讼期间，上述监督管理措施不停止执行。



广东证监局
                      2026年1月23日




























抄送：证监会法治司、会计司。
广东证监局办公室                   2026年1月26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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